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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2_E5_B9_

B4_E5_9B_BD_c36_482199.htm ８６．关于甲出售、购买假币

与使用假币的行为，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Ａ．使用假币

罪应被出售、购买假币罪吸收 Ｂ．使用假币罪与出售、购买

假币罪为牵连关系，应从一重罪处罚 Ｃ．对使用假币罪与出

售、购买假币罪应实行并罚 Ｄ．甲就使用假币罪成立自首 解

析：本题考查刑法总则关于罪数的知识。 罪数在刑法条文中

没有明确的规定，属于刑法理论部分。该部分中如想象竞合

犯、结合犯、牵连犯等极易混淆，需要考生准确把握概念及

特征，可以通过分析案例的方式予以形象记忆，效果会好些

。罪数是指一个人所犯之罪的数罪，正确区分罪数，有利于

准确定罪和量刑。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通常采取犯罪构

成说，即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就是一罪，行为符合数个

犯罪构成的就是数罪。一些介于一罪与数罪之间的情况比较

难区分，其中主要是一些貌似数罪而实为一罪的情况。刑法

理论通常分为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本题

考查了处断的一罪中的吸收犯和牵连犯。 所谓吸收犯是指事

实上存在数个不同的行为，其中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

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吸收犯具有以下特征：①具有

数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如果只有一个行为符

合犯罪构成，则不可能成立吸收犯。②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

同罪名。如果数行为触犯同一罪名，则不可能是吸收犯，而

可能是连续犯。③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

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通



说认为，吸收犯的吸收关系有三种情况：一是重行为吸收轻

行为，即社会危害大、法定刑高的犯罪行为，吸收社会危害

性小、法定刑低的犯罪行为。二是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

即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了犯罪，而预备行为触犯另一罪名时

，对预备行为不独立定罪，而由实行行为吸收。三是主行为

吸收从行为，即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分别起到了主要作用

、次要作用与较小作用时，由起主要作用的行为吸收其他行

为。 所谓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目的

行为或者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即在犯罪行为

可分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时，如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分别

触犯不同的罪名，便成立牵连犯，如以伪造公文的方法（手

段行为）骗取公私财物（目的行为）；在犯罪行为可分为原

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时，若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分别触犯不同

的罪名，也成立牵连犯，如盗窃财物（原因行为）后为了销

赃而伪造印章（结果行为）。牵连犯具有三个特征：①必须

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多个犯罪目的，

则不构成牵连犯。②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数行为，而且数行为

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

关系。③在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触犯了一个罪名的情况下

，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另一罪名。 本题需要分析甲

出售、购买假币与使用假币的行为的关系，才能作出是构成

吸收犯还是牵连犯的判断。甲在出售、购买假币的同时，必

然要存在使用假币的行为，在出售、购买假币和使用假币两

种行为并存的情况下，出售、购买假币行为是使用假币行为

发展的所经阶段，使用假币行为是出售、购买假币行为发展

的当然结果。出售、购买假币行为是主行为，而使用假币行



为是从行为，在此情况下，主行为应吸收从行为，即使用假

币行为被出售、购买假币行为所吸收。因此甲出售、购买假

币与使用假币的行为的关系应属于吸收关系，只按出售、购

买假币罪定罪处罚。故选项Ａ为正确说法，从而选项Ｂ、Ｃ

说法错误。既然出售、购买假币行为吸收了使用假币行为，

则不应按使用假币罪定罪处罚，由此选项Ｄ所述“甲就使用

假币罪成立自首”的说法不能成立。 答案：ＢＣＤ ８７．关

于乙携带１０万元公款潜逃的行为，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 Ａ．对该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 Ｂ．对该行为应认定为职务

侵占罪 Ｃ．该行为属于挪用公款罪中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

退还 Ｄ．该行为属于挪用资金罪中的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

大不退还 解析：本题考查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

构成要件的知识。 贪污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是指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

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犯罪

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②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③

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还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 职

务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

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犯罪主体必须

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但不包括国有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

公务的人员。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

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以本罪论处。



一般公民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

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本罪共犯论处。②客观方面表

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数额较大的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

有的行为。③主观上必须是出于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

生侵害单位财物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还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挪用公款罪（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是

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行为。本罪的构

成要件是：①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②主

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并且以在一定时间内非法使用公款为目

的。③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

施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④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所有权。 本题中乙

是某国有公司的出纳员，其携带１０万元公款潜逃的行为与

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不符，因此不成立职务侵占罪而成立

贪污罪。故选项中只有Ａ为正确说法，其他选项都是错误说

法。 答案：ＢＣＤ ８８．关于乙的全部犯罪行为，下列哪些

说法是错误的？ Ａ．对乙应以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出售、

购买假币罪论处，实行数罪并罚 Ｂ．对乙应以挪用资金罪、

职务侵占罪、出售、购买假币罪论处，实行数罪并罚 Ｃ．对

乙应在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Ｄ．对乙应

以贪污罪、受贿罪论处，实行数罪并罚 解析：本题考查挪用

公款罪、贪污罪、出售、购买假币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

等构成要件的知识。 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是指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

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②客观上必须是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的行为；③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

性；④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本题中甲在出售一部分假币后

，送给乙２万元好处费，乙的行为在客观上是为甲谋取了利

益而收受了财物，主观上出于故意，该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

成要件，构成受贿罪。 本题是一综合考查题型，由第８４８

７题的分析，乙的行为不构成出售、购买假币罪，故选项Ａ

说法错误；乙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故选项Ｂ说法错误

；乙构成了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受贿罪，但选项Ｃ、Ｄ表

述的均不全面，因此也是错误说法。 答案：ＡＢＣＤ（三） 

犯罪嫌疑人王诚，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抢劫罪、走私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

安机关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拘留犯罪嫌疑人王诚，王诚

提出聘请律师，公安机关以涉嫌黑社会犯罪为由拒绝了王诚

的要求。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王诚，

由于案情重大，经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

限。公安机关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侦查终结，向人民检察

院移送起诉。检察机关认为部分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退回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完毕后，人民检察院仍认为王诚涉

嫌走私罪证据不足，迟迟不提起公诉，在公安机关的催促下

，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请根据案

情回答８９９１题。 ８９．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王诚可

以行使哪些诉讼权利？ Ａ．聘请律师 Ｂ．会见聘请的律师 Ｃ



．委托聘请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代理申诉、控告和调查取

证 Ｄ．王诚聘请的律师要求会见王诚，公安机关应该在４８

小时内安排具体会见的时间 解析：本题考查刑事诉讼法中关

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所享有权利的知识。 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

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

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

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

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第二款规定，受委托的律

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

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

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

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

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由此规定，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调查取证，律师调查取

证开始于审判阶段。故选项Ｃ说法错误。 根据六部委规定第

十一条，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

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

、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

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

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本题中选项

Ｄ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不属于犯罪嫌疑人可以行使的诉

讼权利，故应予排除。 答案：ＡＢ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